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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惩戒委员会工作规则 

 

第一条 为了规范行业惩戒，加强行业监管，维护会员

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章程》和《中国注册

会计师协会会员执业违规行为惩戒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制定

本规则。 

第二条 惩戒委员会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（以下简称

中注协）理事会下设的专门工作机构，对理事会负责。中注

协秘书处（以下简称秘书处）负责办理惩戒委员会的日常事

务。惩戒委员会主要职责如下： 

（一）审议秘书处对会员违规行为的检查报告或者调查

报告，作出拟惩戒决定； 

（二）听取拟被惩戒当事人陈述和申辩； 

（三）审议作出惩戒决定。 

第三条  惩戒委员会委员共 25 人，由注册会计师行业

代表、律师行业代表、政府部门代表、科研院所代表以及企

业等方面代表组成。惩戒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1 名，副主任委

员 1-2 名。惩戒委员会主任委员由中注协有关负责人担任。 

惩戒委员会委员不得兼任申诉委员会委员。 

惩戒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，以及惩戒委员会委

员组成、调整、解聘、增补等，由中注协秘书长提出建议人

选，报理事会批准。 

第四条 注册会计师担任惩戒委员会委员应当符合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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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基本条件： 

（一）从事注册会计师行业工作 10 年以上，具有较高

的专业理论水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； 

（二）担任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（股东）； 

（三）具有较高的职业素质和良好的行业声誉。 

第五条 律师行业代表、政府部门代表、科研院所代表、

企业等方面代表担任惩戒委员会委员应当符合下列基本条

件： 

（一）熟悉国家宏观经济政策、相关法律法规； 

（二）在会计审计和法律等相关领域具有较高的理论水

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； 

（三）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社会信誉。 

第六条  惩戒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理事会相同，连任一般

不超过两届。 

第七条 惩戒委员会的议事制度包括惩戒庭会议和惩

戒委员会全体会议。 

普通案件由惩戒委员会主任委员委派 5 名惩戒委员会委

员组成惩戒庭，其中，注册会计师不超过 3 名；来自同一家

会计师事务所（含分所）的委员不超过 2 名；注册会计师不

得担任惩戒庭主席。 

重大、疑难、复杂案件必要时由惩戒委员会全体会议集

体讨论、研究、决策。 

第八条  惩戒庭会议由惩戒庭主席担任召集人，5 人均

参加方为有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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惩戒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主任委员担任召集人。主任委员

因故不能出席会议时，由副主任委员担任会议召集人；主任

委员、副主任委员因故均不能出席会议时，由委员协商产生

会议召集人。惩戒委员会全体会议至少应由三分之二的委员

参加方为有效。  

第九条  惩戒庭会议采用合议方式对惩戒事项作出决

定。 

惩戒委员会全体会议应当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委员出席，

会议表决实行一人一票。决定由出席会议委员的二分之一以

上多数通过,如出现三种以上意见，且均不过半数时，将最

不利于当事人的意见票数依次计入次不利于当事人的意见

票数，直至超过半数为止。 

第十条  惩戒庭会议或者惩戒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流程

如下： 

（一）秘书处提出召开惩戒庭会议或者惩戒委员会全体

会议的建议。 

（二）惩戒庭主席或惩戒委员会主任委员根据秘书处建

议，确定会议时间，并由秘书处提前将会议议程通知委员。 

秘书处应当在惩戒庭会议或惩戒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

前，将检查报告或调查报告、拟处理方案以及当事人的陈述

和申辩意见提前送达各委员。 

惩戒庭会议或惩戒委员会全体会议可要求当事人到会

作有关说明；当事人也可要求向惩戒庭会议或惩戒委员会全

体会议作口头陈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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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会议召集人召集惩戒庭会议或惩戒委员会全体会

议，组织委员讨论，总结惩戒庭或惩戒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

意见，组织合议或投票表决等事项。 

惩戒庭合议或出席惩戒委员会全体会议半数以上（含本

数）委员认为检查报告或调查报告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的，

应当中止对该事项的审议，并要求秘书处重新组织调查取证。 

（四）与会委员应当在会议纪要、审议意见、表决结果

等会议资料上签名确认。 

秘书处负责对惩戒庭会议或惩戒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

情况记录并全程录音录像。秘书处有关人员可以列席会议。 

第十一条 惩戒委员会委员应当遵守工作纪律，按规定

出席惩戒庭会议或者惩戒委员会全体会议，对惩戒委员会提

请审议的问题依据法律法规及执业准则、规则，独立、客观、

公正发表审议意见，对惩戒委员会要求保密的信息保密。 

第十二条 惩戒委员会委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自

行回避： 

（一）本人或近亲属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； 

（二）与本案当事人在同一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的； 

（三）其他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。 

前款规定，适用于秘书处的工作人员。 

第十三条  惩戒委员会委员任职期间严重违反惩戒委

员会工作纪律，或存在不适合担任惩戒委员会委员职务的其

他情形的，予以解聘。 

第十四条 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2018 年 7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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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的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惩戒委员会工作规则》（会协

〔2018〕28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
